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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信办、市场监

管局（厅、委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，促进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健

康发展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

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。现予印发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

2022年 3月 25日 

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

近年来，网络直播在促进灵活就业、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发

挥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也存在网络直播平台管

理责任不到位、商业营销行为不规范、偷逃缴纳税款等问题，制

约行业健康发展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。为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

利行为、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

 - 2 -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

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

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强化信息共享、深

化监管联动，着力构建跨部门协同监管长效机制，加强对网络直

播营利行为的规范性引导，鼓励支持网络直播依法合规经营，切

实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在发展中规范，在规范中发展。 

二、网络直播平台更好落实管理主体责任 

（一）加强网络直播账号注册管理。网络直播平台应当严格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“后台实名、前台自愿”的原则，对网

络直播发布者进行基于身份证件信息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的认

证登记，开展动态巡查核验，确保认证信息真实可信。网络直播

平台应当每半年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、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存在

网络直播营利行为的网络直播发布者个人身份、直播账号、网络

昵称、取酬账户、收入类型及营利情况等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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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网络直播账号分级分类管理。网络直播平台应当

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建立并严格执行网络直播账号分级

分类管理制度；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网络直播账号，依法依规

采取警示提醒、责令限期改正、限制账号功能、暂停账号使用、

永久关闭账号、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，保存有关记录并按要

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 

（三）配合开展执法活动。网络直播平台应当在服务协议中

明确提示网络直播发布者在市场主体登记、税收等方面的权利义

务，但不得强制要求网络直播发布者成立工作室或者个体工商户。

网络直播平台应当配合网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依法实施的

监督检查，提供必要的文件、资料和数据等，并为依法调查、检

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。 

三、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 

（一）积极营造网络直播公平竞争环境。网络直播平台和网

络直播发布者不得对商品生产经营主体以及商品的性能、功能、

质量、来源、曾获荣誉、资格资质、销售状况、交易信息、经营

数据、用户评价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，欺骗、误

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，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上述行为。网

络直播平台和网络直播发布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，采用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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